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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纳入法治轨道 
 

广州大学教授   李步云  
 

  “法治社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理念，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目标、新要求。它

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内容，也是社会文明建设的新举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法治社会与

法治政府相对应。法治政府要求所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履责。法治社会则要

求各种社会组织依法行使自己的社会权力，依法保护社会组织成员及广大公民的权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目的都是为了

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纳入法治轨道，由过去的“社会管理”改为现在的“社会治理”，这是理念上

的一大进步。“管理”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地“管”，而“治理”既包括“管”，也包括各种社

会组织和广大公众自下而上地参与和监督。 
  如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笔者认为，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和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各种社会组织和全体社会成员对宪法和法律的

信仰，从思想上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法治组织，

如法律宣传教育、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等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二是围绕中央关于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具体要求，加快制定

与之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时总结实践中各项改革的成功经验，使其上升为法律、法规，以

指导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在这方面，应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尤其是有法规制定权的各省、

市、自治区的人大及政府，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等，可以在不违背国家基本

法律和中央有关改革的基本精神、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先行一步，以适应各区域各地方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为国家立法提供经验。 
  三是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等其他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城乡自治组织的乡规民约，以

及各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虽然不具

有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和保护的属性，但在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社

会治理中，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等其他社会规范协调、互补、互动，就能够使社会最基本规范和

行为准则更好地起到他律、互律、自律的作用。 
  四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央要求“政社分开”，目的是加强各种社会组织

的自主性，更好地发挥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调动社会组织成员

及广大公民在国家各项改革、建设事业中参与和监督的积极性。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政府必

须正确定位，既不缺位、虚位，也不越位、错位，做到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指

导和监督各种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同时，也必须加强对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的监督，使社

会组织的自治活动在政府主导和法律规范的轨道上展开。 


